
仪器设备采购流程
（单价≥1000元，或单价<1000元且合同总额≥2万元的仪器设备）

论  证
1.单台（套）10 万元（含）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需在确定预算和执行采购前进行
可行性论证，配置论证程序应按照预算金额分级论证、审核；
2.单价 50 万元（不含）以下的大型仪器设备，由使用单位组织论证；
3.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由使用单位组织专家组对下一年度购置
计划和论证报告集中审议，将审议结果上报学校，学校汇总后，组织校内外有关专家
进行一校三地统筹规划、集中论证；
4.单价 200 万元（含）以上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及其他科技活动的科研仪器设
备，须在申请经费预算时进行查重评议并提交购置申请报告，由学校组成专家组单独

组织论证会。

详见“山东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论证流程”

合同签订与执行

1.申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应签订仪器设备采购合同或进口仪器设备报价及技术、售后服

务协议。

2.进口仪器设备由学校招标入围的外贸代理公司对外签订外贸合同，处理进口免税事

宜，申购人提供进口仪器设备减免税说明等材料，并根据付款通知书支付货款。

3.使用单位应在仪器设备到校前准备好安装运行条件，包括房屋、水电、辅助设等。

验收
1.单价 10 万元（含）至 50 万元（不含）的大型仪器设备，由使用单位组织验收小
组验收；
2.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需运转、使用至少两个月后，由使用单
位和资实部统一组织验收小组验收。

详见“山东大学大型仪器设备验收流程”

入账报销

采  购
使用单位通过资产系统提交采购申请，按预算金额分级分权限审核，进入采购程序。

详见“山东大学仪器设备网上竞价/自行采购/招标采购流程”

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类 教学科研类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范围内

须由招标采购管理中
心委托中央国家机关
政府采购中心实施政
府集中采购

集采目录外且
单项或批量预
算在20万以下
通过资产系统进

行网上竞价

集采目录外且
20万以上

由招标采购管理中
心采用学校统一采
购或政府采购方式

进行招标采购

单项或批量预
算在50万以下

单项或批量预算
在50万以上

网上
竞价

自行
采购

招标
采购

招标采购
单价50万元以
上设备预算批
复后执行采购


	山东大学仪器设备采购流程-20200113修改.vsd
	页-1


